江苏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

对象区级张榜公示
根据《江苏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确认办法》的规定，经本人申请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审议、居民代表会议讨论和乡（镇）初审，崇川区人口和计生委审核后，初步确定
观音山街道： 王森 、 曹益民    （2人）
钟秀街道：  耿玉珍 、 吴建堂 、秦美英  （3人）
文峰街道：陆桂芳、吴彬、顾荣华、顾凤英、任连英、任国芳
顾美兰    （7人）
和平桥街道 ：孙荣华、刘洁林、 王一五 、 张继芳、 顾士南 、
 张玲（6人）

城东街道：严建平、何乃祥、陈洪生、王克彩、杨会女、徐德新、
戴美如、王述謇、张金凤、张美英、缪豫苏（11人）
新城桥街道：张毅、祁玲、周玉琴、张志林、赵真、闵乃果、曹付英、
陈少春 （8人）

虹桥街道：范桃珍、方鑫霖、褚美华、陈迎庆、朱善平、蔡学珍、
张瑞云、沈汉文、陈树清、张石、沙振兴（11人）
狼山街道：姚明广、苏如英、汪淑萍、王建华、陈汉芳、陆永其、
朱建芳、尹金富、顾洪珍、陆玉林（10人）
以上58人符合申请领取江苏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奖励扶助金条件，现予公示，公示期至4月20日止。如有不同意见，可向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反映（责任人： 王兵  ，电话：85128774 ）或向 南通市人口计生委反映（责任人： 李向阳 ，电话： 85215812 ）。

  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2010年 4月 19 日
